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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回饋金業務介紹 

 

 

 

 

 

 

 

 

 

法源依據 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 

補助里別 
本區轄內現有旗山彈藥分庫、萊子坑彈藥分庫及旗山油料分庫等

三處設施，影響範圍涵蓋本區各里。 

補助額度 

旗山彈藥分庫：1000萬、萊子坑彈藥分庫：600萬、旗山油料分

庫：600萬，共計 2200萬；依據本所辦理各里補助經費分配協調

會議分配各里補助經費（詳如各里分配表）。 

補助項目 
本區各里之道路、排水等硬體設施、環境衛生、環境（綠）

美化及公益活動等專案改善計畫。 

計畫提報與審查 
本區各里依需求提報相關計畫至本所彙整，經國防部陸軍

司令部審議，並俟核定後動支。 

計畫執行及核銷

請款 

計畫審查核准後，由本所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代為辦理，

並於執行後檢附憑證收據及相片等相關資料，向國防部陸

軍司令部辦理核銷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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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 104年度(106年度執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油彈藥

庫睦鄰捐助經費各里分配表                                          

序號 里別 經費額度（萬元） 

1 永富 240 

2 永吉 240 

3 永興 240 

4 溝坪 240 

5 金竹 230 

6 內興 55 

7 木柵 55 

8 石坑 60 

9 三平 60 

10 內門 60 

11 內豐 60 

12 光興 60 

13 內東 55 

14 中埔 55 

15 瑞山 55 

16 內南 196 

17 東埔 98 

18 觀亭 90 

19 區公所 51 

 合計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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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 104年度(106年度執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油、彈庫睦鄰捐助專案改善計畫 

收支明細表 

油、彈庫別 項次 工程名稱 
預算經費

(元) 

執行經費

（元） 
備註 

旗山 

彈藥分庫 

1 永富、永吉道路排水暨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4,800,000 4,159,511  

2 溝坪、金竹道路排水暨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4,700,000 4,567,079  

3 石坑道路排水暨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500,000 491,261  

萊子坑 

彈藥分庫 

4 
瑞山、中埔、內東、觀亭、東埔等五里道
路排水暨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3,530,000 3,242,014  

5 永興道路排水暨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2,375,000 2,300,589  

6 內南里紅外線感應式照相機採購案 95,000 94,996  

旗山 

油料分庫 

7 內興、木柵、三平、光興等四里道路排水
暨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2,300,000 2,231,441  

8 內豐、內門、內南等三里道路排水暨環境
改善計畫工程 3,065,000 2,973,012  

9 
內門區重要道路及景點週邊零星改善計畫

工程 
635,000 620,123  

合計 22,000,000 20,68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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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 

一、 為對位於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實彈射擊危險影響區域及油料庫、彈藥庫、彈藥庫營區外燒、爆燬場（以下簡稱

國軍訓場）所在之地方，依實彈射擊及遂行油料、彈藥勤務造成人民生活影響程度，酌予捐助睦鄰經費，委由地

方政府辦理，藉以改善其相關生活設施，促進地方發展，以確保國軍戰訓任務及油料、彈藥勤務正常實施，維護

國防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名詞定義： 

(一) 主要武器訓練場：指國軍為進行步、機槍或其他一般輕兵器以外之陸、海、空射擊訓練、雷達追瞄或武器測試所

專設，或經本部評估確有軍事訓練需要，經奉核且實際執行實彈射擊之場地（例如：車城鄉小尖山陣地、臺中市

清水區番仔寮陣地與大安區之實彈射擊危險區域等）。 

(二) 實彈射擊危險影響區域：指主要武器訓練場實施實彈射擊時，依「國軍實彈射擊通報作業程序及彈藥處理要點」

所通報或公告之危險區域。 

(三) 油料庫：指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地區支援指揮部（地區支援營、連）內屯有油料之庫房及設施。 

(四) 彈藥庫：指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地區支援指揮部（地區支援營、連）內屯有彈藥之庫房及設施。 

(五) 彈藥庫營區外燒、爆燬場：指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地區支援指揮部（地區支援營、連）彈藥庫營區外執行彈藥

燒燬、爆燬場地。 

三、 本要點之睦鄰經費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以下簡稱各司令部）及國防部

軍備局（以下簡稱軍備局）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及國軍年度施政工作計畫與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規定

編列，循預算程序辦理。 

四、 權責區分： 

(一) 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室： 

督導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影響地方睦鄰經費編列及申請案件之審辦。 

(二) 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室： 

督導油料庫、彈藥庫與彈藥庫營區外燒燬場、爆燬場影響地方睦鄰經費編列及申請案件之審辦。 

(三) 各司令部及軍備局： 

1. 設國軍武器訓練及油彈場地影響地方睦鄰工作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由機關之高

階長官一人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機關首長就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與選派機關內一級單位主官以上人

員聘（兼）任之；其中環境工程、建築工程、交通工程、公共安全、法律等之學者專家及地方政府代表總和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聘期二年，並辦理下列工作： 

(1) 地方政府申請睦鄰計畫及捐助基準之審議。 

(2) 地方政府睦鄰爭議事件之審議。 

(3) 各設施工作執行預算與成果之彙整提報及審議。 

2. 負責所屬國軍武器訓練及油彈場地影響地方睦鄰預算編列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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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負責所屬國軍訓場建立長期環境監測機制，並將前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實施監測所得之數據

提送審議會評定運用。 

4. 前目之監測，其射擊武器裝備、諸元、方式、區域、監測點及環境等因素未變更，且經二年之監測，數據無

明顯差異者，得經審議會之同意，以前二年監測數據之平均值為監測基準數據，必要時再實施監測。 

五、 國軍訓場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得依本要點申請睦鄰經費。 

前項之申請，由審議會依附表一、二、三、四之基準表審定分數（小數點不進位），並區分為下列六級： 

(一) 第一級：九十分以上者。 

(二) 第二級：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 第三級：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 

(四) 第四級：七十五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五) 第五級：七十分以上未滿七十五分者。 

(六) 第六級：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附表一-主要武器訓練場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附表二-主要油料庫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附表三-主要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附表四-營區外彈藥燒、爆燬場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六、 睦鄰經費上限，依前點之等級區分如下： 

(一) 第一級：新臺幣一千萬元整。 

(二) 第二級：新臺幣八百萬元整。 

(三) 第三級：新臺幣六百萬元整。 

(四) 第四級：新臺幣四百萬元整。 

(五) 第五級：新臺幣二百萬元整。 

(六) 第六級：新臺幣一百萬元整。 

七、 本要點捐助之睦鄰經費，依審議會審定之經費每年撥款一次，其支用項目分為專案改善計畫及公益支出二類。 

前項專案改善計畫應用於國軍訓場所在周邊區域之下列事項： 

(一) 環境衛生、綠（美）化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二) 村（里）辦公處、活動中心、地方基礎建設及其他公共設施之興建或維修。 

(三) 開放民眾使用之健康、休憩及視聽器材等居民福利設施。 

(四) 裝設、修繕隔音設施及其必要之空調設備。 

前項專案改善計畫工程，除第四款外，以公有物為限，但受捐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可提出私有土地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使用及年限之證明，且使用年限超過專案改善

工程基本使用年限者，亦可納入工程施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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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出之運用擴及協助機關、學校、民間團體辦理環境保護、疾病防治、淨灘、淨山、團體保險或村里民大會

等公益活動，其中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為原則，公益支出總額並不

得超過每年睦鄰總金額之十分之三。 

八、 預算籌編、撥款程序及考核： 

(一) 國軍訓場所在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每年二月十日前將申請表，提送各司令部及軍備局初審，並於完成

初審後陳報審議會審定。（案件申請作業流程如附表五） 

(二) 各司令部及軍備局於審定睦鄰經費額度後，應於預算年度開始四個月前，通知各受捐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

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相關法令，納入預算程序年度辦理，非經預算程序不得為之，並於立法院審查通

過國防預算案後七日內，將睦鄰經費額度通知各受捐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 睦鄰經費支用項目細部執行計畫，經國軍訓場所在周邊區域之村里協調會議通過後，由鄉（鎮、市、區）公所於

預算年度之一月十日前製作完成，送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預算年度之二月

十日前，彙整各計畫及排定優先次序等資料，送請國軍訓場所隸各司令部或軍備局審定。 

(四) 各司令部及軍備局應依審定後之工作計畫實際經費需求與發包金額及執行進度核實撥發，並副知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 

(五) 睦鄰款由各司令部及軍備局直接核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按核撥之經費執行，逾半

年得檢討其未執行進度，未執行者，減列收回。 

(六) 改善地方設施睦鄰款執行結果如有賸餘，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應於預算年度結束前一

個月內，將執行餘款按比例繳回核撥機關。 

(七) 本要點規定之申請表，應包括下列各款：（如附表六） 

1. 申請人名稱及內容。 

2. 申請捐助機關。 

3.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4. 申請之程序、初審、複審及檢查工作流程等。 

(八) 睦鄰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之考核，應依預算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附表五-申請核撥作業流程表 

附表六-（地方政府）睦鄰捐助申請表 

九、 管控機制 

(一) 地方政府對於受捐助之各項經費，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規定辦理，各項工作計畫應在預算年度內執行完畢，另

於該項計畫結束後或預算年度終了前填送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表七）及檢附相關憑證影本陳報上一級地方

政府及睦鄰款核撥機關備查。 

(二) 受捐助之地方政府，除按季填報經費執行概況表（如附表八），陳報上一級地方政府及睦鄰款核撥機關審核外，

睦鄰款核撥機關，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查，其查核內容如下： 

1. 計畫是否按照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 

2. 執行成果與預期成果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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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過程遭遇何種困難，是否需要協助解決。 

4. 經費是否按照核定項目核實支用。 

5. 辦理採購是否依照政府採購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6. 所購設備是否已作有效運用。 

7. 會計帳冊、預算控制及憑證內容是否合乎規定。 

8. 其他與計畫有關之事項。 

(三) 經查證地方政府有不依本睦鄰工作要點辦理，或未配合推動各項改善工作或執行不力，或藉故拒絕或推諉實地查

證或查核，或發現有短列捐助預算或移作他用等事實，或居民陳抗致影響實施訓練、實彈射擊或辦理作業，列入

等級評審基準表扣分項目，由審議會審定，如遇特殊情況，經舉證，其扣分程度，由審議委員會依事證酌減扣分。 

附表七-國防部（○軍司令部）捐助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 

附表八-國防部（○軍司令部）捐助計畫經費執行概況表 

十、 一般規定 

(一) 國防部對於各司令部及軍備局審議會，審定捐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睦鄰經費額度，應陳報行政院備查。 

(二)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確實依核定之工作計畫，審查、監督所轄鄉（鎮、市、區）公所之執行，並於預算年

度決算後，就其工作計畫之進度、成果及經費支用情形，提出書面工作成果報告或綜合考評，函送核撥睦鄰經費

之司令部或軍備局。 

(三) 相關睦鄰整建、修繕設施之設計、施工、監工及驗收等事項，由申請機關執行。 

(四) 審議會編組暨實施規定由各司令部及軍備局擬訂，並陳報國防部核定後實施。 

(五) 受本要點睦鄰捐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應主動協助處理地方居民及民間團體機構

陳情爭議情事。 

(六) 受捐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應按核定之睦鄰改善計畫確實執行，不得變更。但因不可

歸責於受捐助單位之情事變更事由，致不能執行者，至遲於預算年度當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辦理變更計

畫，並經審議會通過者，始得依重新定計畫予以執行。 

(七) 鄉（鎮、市、區）公所睦鄰經費支用項目細部執行計畫之編列，於主要武器訓練場涉有對海射擊管制者，優先捐

助鄰近受影響最大之村落（例如：望安鄉花嶼村等），其用於海岸設施改善或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之經費，不得低

於其捐助評定等級額度之百分之二十。但情形特殊且有具體事證者，不在此限。 

(八) 原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科院）於一０三年四月十六日改制為行政法人，原九鵬訓場睦鄰捐

助應參照本要點辦理，總捐助金額依審議會審定之額度由中科院核實撥發，後續再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按國軍研

發、測試與實彈射擊之管制天數，由本部核定後，依比例分攤。 

(九)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十) 受捐助經費所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按捐助比例循程序報繳國庫。 

(十一) 受捐助之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

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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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主要武器訓練場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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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主要油料庫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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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主要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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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營區外彈藥燒、爆燬場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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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申請核撥作業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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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地方政府）睦鄰捐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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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國防部（○軍司令部）捐助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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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國防部（○軍司令部）捐助計畫經費執行概況表 

 


